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修改

《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的决定

（2026年2月2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27号修正  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商品条码管理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十六条中的“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修改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二十六条、第四十条中的“质量技术监督行政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三十三条中的“编码中心”修改为“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技术机构”；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的“编码中心地方分支机构（以下简称编码分支机构）”“编码分支机构”修改为“地方商品条码工作技术机构”；第四十条中的“条码工作机构”修改为“商品条码工作技术机构”。
二、将第二条修改为：“本办法所称商品条码是指用于标识商品身份的条码。我国采用国际通用的商品条码标识体系，建立我国的商品身份标识系统。”
三、将第四条中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标准委）”修改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删去“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心）是全国条码工作机构，负责全国商品条码管理的具体实施工作”。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商品条码监督管理工作。”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应当确定所属公益性专业机构作为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技术机构，承担商品条码相关技术支撑工作。”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省级、副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确定所属公益性专业机构作为地方商品条码工作技术机构，承担本行政区域内的商品条码相关技术支撑工作。”
四、将第十三条中的“《商品条码》（GB12904）等相关国家标准”修改为“商品条码相关国家标准”；第十五条中的“《商品条码》（GB12904）、《储运单元条码》（GB/T16830）、《EAN·UCC系统128条码》（GB/T15425）等国家标准”修改为“商品条码相关国家标准”。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七条：“本办法所称商品条码相关国家标准，包括《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GB 12904）、《商品条码 散装和大宗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GB/T 44899）、《商品条码 储运包装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GB/T 16830）、《商品条码 物流单元编码与条码表示》（GB/T 18127）、《商品条码 参与方位置编码与条码表示》（GB/T 16828）、《商品条码 服务关系编码与条码表示》（GB/T 23832）、《商品条码 资产编码与条码表示》（GB/T 23833）等。”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九条：“商品上使用商品条码的，应当使用对该商品承担质量责任的系统成员的商品条码。

“委托他人生产的商品，应当使用委托方注册或者备案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

“经集团公司向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技术机构备案后，子公司生产的由集团公司统一开发、设计、安排生产并使用统一品牌的同类产品，可以使用集团公司授权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
六、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在国内生产的商品使用境外注册的商品条码时，承担质量责任的企业应当到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技术机构备案，并提交该商品条码的注册证明、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材料。”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二条：“鼓励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向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技术机构提供商品生产销售、行政许可、认证、检验检测等质量安全追溯相关信息。”
八、将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中的“责令其改正”修改为“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删去第三十四条中的“没收违法所得”。第三十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生产者委托他人生产商品，未按照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使用商品条码的，按照前款规定处理。”
九、将第四十三条改为第三十六条，修改为：“商品条码工作技术机构应当坚持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按照补偿成本的原则，合理制定商品条码收费标准，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提供服务并收取价款。”
十、删去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

本决定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商品条码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